
	
	

	 
	


石综改〔2020〕2号
石林彝族自治县农村综合改革领导小组

关于2020年村级公益事业建设一事一议财政奖补普惠制项目计划批复的通知

各乡镇（街道）人民政府（办事处）：

根据《石林彝族自治县2020年村级公益事业建设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工作实施方案》（石综改〔2020〕1号）精神，经研究，现将各乡镇（街道）组织申报的20件2020年度村级公益事业建设一事一议财政奖补项目计划批复你们（详见附表），项目总投资521.708万元，其中：财政奖补361.86万元、村民筹资15.814万元、村集体投入82.034、整合其他财政资金62万元。

请各乡镇（街道）严格按照《石林彝族自治县2020年村级公益事业建设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工作实施方案》精神和以下要求及时组织实施：一是督促项目受益自然村（组）于2020年10月14日前将村民筹资和村集体投入筹集到位后转账交到乡镇（街道）财政所代管资金专户，并将进账单和财政所收据复印交县综改办，由县综改办依据各乡镇（街道）筹资到位情况下达80%的项目资金；二是认真做好项目设计、项目公示、公开招投标，严格项目实施监督管理、资料收集整理及归档、竣工、结算、验收、公示牌制作安装等工作，以优良的工程质量、规范完整的项目文本资料迎接上级验收核查。三是2020年11月10日前未启动项目的，取消该财政奖补项目，由县农村综改工作领导小组收回调整重新安排项目。四是所有项目必须在2021年2月10日前完成竣工验收、资金决算，项目完工文本资料必须于2021年2月28日前报送县综改办。
附件：石林县2020年度村级公益事业建设一事一议财政奖补普惠制立项项目计划批复汇总表
石林彝族自治县县农村综合改革领导小组
2020年10月9日　　　　

　石林县农村综合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0年10月9日印　
— 1 —
　— 2 —
— 1 —　

